
臺北市政府 109.10.06.  府訴二字第 1096101758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地上權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4月 28日內湖字第 048230號登記案，

提

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本市內湖區○○段○○小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案外人○○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建設）（權利範圍：13680分之 9287）、○○○（權利範圍：60分之 1）、中

　　華民國（權利範圍：10分之 1）、○○○○、○○○、○○○等 3人（權利範圍：均為 20

　　0分之 1）、訴願人及○○○○等 31人（權利範圍：均為公同共有 10分之 1）、○○○、

　　○○○等 2人（權利範圍：各為 630分之 7）、○○○、○○○、○○○、○○○、○○

　　○、○○○等 6人（權利範圍：均為 5700分之 52）及○○○（權利範圍：80分之 1）所

共

　　有。○○建設委由代理人○○○以民國（下同）108年 9月 3日○○郵局 xxxxxx號存證信

　　函，通知含訴願人在內之系爭土地共有人，擬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之規定，將系爭土地

　　設定地上權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設）；設定期間自 108年 9月 2日至 158年

9

　　月 1日。訴願人於 108年 9月 20日回復提出疑義，並副知原處分機關。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

　　年 9月 24日北市中地登字第 1087018754號函回復訴願人略以，經查該登記案件尚未送地

　　政事務所收件，尚無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3款之適用。○○建設於 108年 9月

25日

　　以原處分機關收件內湖字第 12049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下稱 108年 9月 25日申請案）向

原

　　處分機關申請就系爭土地辦理地上權登記，期間訴願人以 108年 9月 26日陳報函，主張系

　　爭土地現正進行分割共有物訴訟等理由，請原處分機關駁回○○建設 108年 9月 25日申請

　　案，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年 10月 2日中登補字第 001500號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請

○



　　○建設於文到之日起 15日內補正「......3.本案土地共有人於 108年 9月 27日提起異議

敘

　　明○○地號土地現正進行分割共有物訴訟，本案是否影響分割共有物訴訟，請釐清。..

　　....」等 5項事項，並以 108年 10月 2日北市中地登字第 1087019360號單一陳情系統案

件

　　回復表請訴願人提供分割共有物訴訟相關文件供審認。訴願人復以 108年 10月 7日、9日

　　陳報函敘明上開共有物分割訴訟業繫屬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案號：108年度湖調字第 4

　　59號），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年 10月 15日北市中地登字第 1087020057號單一陳情系統

案

　　件回復表回復訴願人略以，俟○○建設完成補正事項後再依法審駁。惟○○建設未予補

　　正，原處分機關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以 108年 10月 18日中登

駁字

　　第 000247號駁回通知書駁回○○建設 108年 9月 25日申請案。嗣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

簡

　　易庭以 108年 12月 5日士院彩湖民行 108年度湖調字第 459號函知含訴願人在內之訴訟當

事

　　人略以，該庭 108年度湖調字第 459號案件，聲請人已撤回上開共有物分割之訴，訴訟程

　　序業已終結。

二、○○建設復於 109年 1月 7日收件內湖字第 xxxxxx號土地登記申請書（下稱 109年 1月 7

日申

　　請案），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就系爭土地辦理地上權登記，經原處分機關以 109年 1月 9日

　　中登補字第 000044號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通知其應於文到之日起 15日內補正「1.本

　　案共有人許○○已死亡，部分共有人仍需俟完成繼承登記後，始得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

　　規定申辦地上權設定登記，本案爰待 109年松中字第 000270號繼承登記案辦竣後續行辦

　　理。......2.案附○○○提存書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

　　法律上一切責任。』等字樣並由申請人或代理人簽章。......3.請檢附存證信函郵寄回

　　執聯及退回信函正本供審。 ......4.申請書第 6欄請依補正資料名稱及數量填寫，刪改

　　處並請由申請人或代理人認章。......5.案附地上權設定契約書第 10欄預付地租情形填

　　寫有誤，請填明預付地租方式。 ......」等 5項事項，惟○○建設未予補正，原處分機

　　關爰以 109年 1月 31日中登駁字第 000033號駁回通知書駁回○○建設 109年 1月 7日申

請案

　　。嗣○○建設檢附地上權設定契約書正副本、公司變更登記表、土地所有權狀、提存書



　　正影本及戶籍謄本等文件，於 109年 4月 22日以原處分機關收件內湖字第 048230號土地

登

　　記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案），再次申請設定地上權登記，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尚無應

　　補正事項，以 109年 4月 28日內湖字第 048230號辦竣登記（下稱原處分），並以 109年

5月

　　4日北市中地登字第 10970082321號函（下稱 109年 5月 4日函）通知含訴願人在內等相

關

　　權利人。109年 5月 4日函於 109年 5月 6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9年 6月 4日向本

府提起

　　訴願， 6月 22日補正訴願程式，7月 15日及 9月 14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

卷

　　答辯。

　　理由

一、本件訴願人雖於 109年 6月 4日訴願書記載：「......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5月 4日北

市中

　　地登字第 10970082321號核准『○○股份有限公司』就訴願人所共有之台北市內湖區○

　　○段○○小段○○地號土地申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之處分撤銷。......」惟查原處分機關

　　109年 5月 4日函僅係通知含訴願人在內系爭土地相關權利人，業以原處分辦竣地上權登

　　記，揆其真意，應係對原處分不服，合先敘明。

二、按土地法第 34條之 1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

　　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

　　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第一項共有

　　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並應提

　　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

　　登記。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第 37條規定：「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土地登

　　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

　　關定之。」

　　土地登記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3條

　　規定：「土地登記，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辦理之。但該直轄市、

　　縣（市）地政機關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機關者，由該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之

　　......。」第 55條第 1項規定：「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



　　..」第 57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二、依法不應登記。三、

　　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四、逾

　　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依第一項第三款駁回者，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

　　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第 69條第 1項規定：「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

　　記者，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即以書面通知登記義務人。......」第 95條規定：「

　　部分共有人就共有土地全部為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申請登記時，登記申請書

　　及契約書內，應列明全體共有人，及於登記申請書備註欄記明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並提出已為書面通知或公告之證明文件，及他共有人應得對

　　價或補償已受領或已提存之證明文件。依前項申請登記時，契約書及登記申請書上無須

　　他共有人簽名或蓋章。」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 1點規定：「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以下簡稱本

　　法條）規定，部分共有人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為處分、變更及設

　　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就共有物之全部為之。」第 6點第 1項規定：

　　「本法條第一項所稱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指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合

　　計均超過半數；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指應有部分逾三分之二者，共有人數可以不

　　計。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之計算，以土地登記簿上登記之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為準。..

　　....」第 7點規定：「本法條第二項所定事先、書面通知及公告，其方式及內容，依下

　　列規定：（一）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行為之前，應先行通

　　知他共有人。（二）書面通知應視實際情形，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為之。

　　（三）公告代替通知他共有人者，應以他共有人住址不明或經通知而無法送達者為限。

　　（四）公告可直接以布告方式，......或以登報方式公告之。（五）通知或公告之內容

　　應記明土地或建物標示、處分方式、價金分配、償付方法及期限、受通知人與通知人之

　　姓名住址及其他事項。......（七）委託他人代為事先通知，其委託行為無須特別授權

　　。」第 8點規定：「依本法條規定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於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會同權利人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登記申

　　請書及契約書內，應列明全體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並檢附已為通知或公告之文件，於登

　　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如有不實，義

　　務人願負法律責任；登記機關無須審查其通知或公告之內容。未能會同申請之他共有人

　　，無須於契約書及申請書上簽名，亦無須親自到場核對身分。如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

　　，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二）涉及對價或補償者，應提出他共

　　有人已領受對價或補償之證明或已依法提存之證明文件，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受

　　領之對價或補償數額如有錯誤，由義務人自行負責；已領受對價補償之他共有人，除符



　　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

　　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理。對價或補償之多寡，非登記機關之審查範圍

　　。......」

　　內政部 85年 1月 29日台內地字第 8575935號函釋：「......登記案件尚未送登記機關收

件

　　，登記名義人先以聲明書或存證信函等提出聲明或請求者，參照內政部 70年 7月 30日台

　　內地字第 26083號函釋意旨，本無從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1條（按：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 5

　　7條第 1項）規定處理。又該聲明或請求因係請求登記機關為特定作為或不作為，非屬應

　　登記事項，登記機關對其內容，尚無需加註於地籍資料中......。」

　　99年 8月 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5278號令釋：「......二、至於他共有人得否主張

　　優先設定地上權乙節，因上開條文第 4項係就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

　　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為規定，並未明定地上權設定登記時，他共有人得以同條件

　　優先設定地上權，故不宜擴張解釋。」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建設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2項規定所為之通知或公告，

　　有○○○非合法代理、對部分共有人通知地址與土地登記謄本所載地址不符、公告於「

　　○○日報」而非大報等重大瑕疵，是○○建設之通知或公告均不生效力；又訴願人於收

　　到○○建設 108年 9月 3日通知時，即表示要行使優先設定地上權，並主張○○建設設定

　　地上權予○○建設涉有違反禁止雙方代理、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及優先設定地上權，且系

　　爭土地正進行分割共有物訴訟，顯見系爭土地登記案權利關係人間有明顯爭執之情事等

　　，原處分機關未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駁回○○建設系爭土地登記案，

　　已嚴重違法失職；若未被○○建設設定地上權，訴願人可獲利更多；原處分機關業侵害

　　訴願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請撤銷原處分。

四、查原處分機關受理系爭申請案，審認符合土地法第 34條之 1規定，且所附文件符合土地

　　登記相關法令規定，乃准予辦理，並於 109年 4月 28日辦竣系爭登記；有系爭申請案之土

　　地登記申請書及所附相關證明文件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建設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2項規定所為之通知或公告，有○○○非合

　　法代理、對部分共有人通知地址與土地登記謄本所載地址不符、公告於「○○日報」而

　　非大報等重大瑕疵，是○○建設之通知或公告均不生效力；又訴願人於收到○○建設 10

　　8年 9月 3日通知時，即表示要行使優先設定地上權，並主張○○建設設定地上權予○○

　　建設涉有違反禁止雙方代理、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及優先設定地上權，且系爭土地正進行

　　分割共有物訴訟，顯見系爭土地登記案權利關係人間有明顯爭執之情事等，原處分機關

　　未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駁回○○建設系爭土地登記案，已嚴重違法失

　　職；若未被○○建設設定地上權，訴願人可獲利更多；原處分機關業侵害訴願人受憲法



　　保障之財產權云云。經查：

（一）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

　　　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並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

　　　應公告之；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之計算，以土地登記簿上登記之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為準；所定

　　　事先、書面通知及公告，書面通知應視實際情形，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

　　　為之，公告可以登報等方式為之，委託他人代為事先通知，其委託行為無需特別授權

　　　；揆諸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1項、第 2項、第 4項及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

第 6

　　　點第 1項、第 7點規定自明。查系爭土地經共有人之一○○建設委由代理人○○○以 10

　　　8年 9月 3日台北○○郵局 002403號存證信函通知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擬依土地法第

3

　　　4條之 1之規定，將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予○○建設，並於 108年 9月 10日公告於○○

日

　　　報；嗣○○建設於 109年 4月 22日檢附土地登記申請書等相關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辦理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登記予○○建設（權利範圍全部），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系

　　　爭申請案符合土地法第 34條之 1規定，且所附文件符合土地登記相關法令規定，原處

　　　分機關乃於 109年 4月 28日辦竣系爭登記。次查關於○○建設辦理通知或公告之方式，

　　　經原處分機關訴願答辯書理由三（四）陳明略以：「......依前開要點第 7款系爭案

　　　件代理人○○○代○○建設通知無需特別授權。另查系爭案件申請人依前開要點規定

　　　檢附通知他共有人存證信函、送達雙掛號回執、○○日報及中國時報海外版公告，是

　　　系爭案件通知應無瑕疵。又訴願人主張通知他共有人地址錯誤一事，查案件審理期間

　　　業經本所查詢他共有人○○○等 5人戶役政資料......查明訴願人所稱錯誤通知地址

　　　均為他共有人現戶籍地址，是系爭通知地址難謂有通知錯誤未送達他共有人情事。3.

　　　另查訴願人就『○○日報』主張無公告效力，按上開執行要點第 7點第 4款所訂以登報

　　　方式公告之，未明確規定登報方式，該日報為公開發行，應可視其為向公眾或不特定

　　　之對象公告周知，是以訴願人主張本所未審究查明申請人通知他共有人之效力係屬誤

　　　解......」可知原處分機關就案內通知及公告之方式等已依規定審查，其與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 7點、第 8點之規定相符，訴願主張有重大瑕疵，不足採據。

　　　又關於訴願主張提及優先設定地上權部分，依內政部 99年 8月 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

　　　0725278 號令釋略以 ：「.....二、至於他共有人得否主張優先設定地上權乙節，因



　　　上開條文第 4項（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4項）係就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

得

　　　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為規定，並未明定地上權設定登記時，他共有人得以

　　　同條件優先設定地上權，故不宜擴張解釋。」可知地上權設定登記時，他共有人並無

　　　依同條件優先設定地上權之權利，訴願主張，容有誤解，不足採據。

（二）次按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如該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

　　　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即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

　　　據，予以駁回，申請人不服駁回者，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土地登記規則第 55條第 1

　　　項、第 57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查○○建設辦理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予

○

　　　○建設案，先後於 108年 9月 25日、109年 1月 7日、109年 4月 22日送件，訴願人

僅於○

　　　○建設 108年 9月 25日申請案時提出疑義，並副知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機關亦以 108

年 1

　　　0月 2日中登補字第 001500號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請○○建設於文到之日起 15

日

　　　內補正查明釐清訴願人異議事項，嗣○○建設因逾補正期限，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年 1

　　　0月 18日中登駁字第 000247號駁回通知書駁回在案。至於○○建設 109年 1月 7日申

請案

　　　、109年 4月 22日申請案審理期間，訴願人均未向原處分機關主張相關權利人間有爭執

　　　，是原處分機關依法審查准予登記，並無違誤；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應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3款駁回○○建設系爭土地登記案申請，應無理由。從而，原處分

　　　機關所為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三）另訴願人主張○○建設設定地上權予○○建設有違反禁止雙方代理及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系爭土地若未被○○建設設定地上權，訴願人可獲利更多等節，此涉訴願人與○

　　　○建設間之私權爭執，尚非本件訴願審議範圍，併予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范　秀　羽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6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